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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 雄 市 政 府 消 防 局 分 層 負 責 明 細 表 （ 甲 表 ） 

核定文號：100 年 5 月 19 日高市府四維人力字第 1000052044 號函訂定 

106 年 8 月 22 日高市府人力字第 10630680600 號函修正 

110 年 12 月 17 日高市府人力字第 11030973200 號函修正 

承辦單位 
工 作 項 目 及 內 容 

權 責 劃 分 
會辦機關
（單位） 

備 考 第四層 第三層 第二層 第一層 

項 目 內 容 股 長 科 長 局 長 市 長 

火災預防科 

 

 

 

預防宣導 

 

 

 

一、年度擴大防火宣導策劃、

督導、實施事項。 

審 核 

 

審 核 

 

審 核 

 

核 定 

 

 

 

 

 

二、績優防火管理人及單位獎

勵、表揚事項。 

審 核 

 

審 核 

 

核 定 

 

  

民力運用科 

 

 

 

 

一、義勇消防人員

運用管理 

 

 

 

 

 

一、義勇消防組織之制定。 審 核 審 核 審 核 核 定   

二、義消總隊長、副總隊長之

任免。 

審 核 審 核 審 核 核 定  

三、績優義消人員及單位之獎

勵表揚事項。 

審 核 

 

審 核 

 

核 定 

 

 

 

 

四、因訓練、演習、服勤致傷

殘或死亡者之撫卹事項。 

審 核 

 

審 核 

 

核 定 

 

 

 

 

二、災害防救團體

運用管理 
災害防救團體登錄及補助。 審 核 

 

審 核 

 

核 定  

 

 

災害管理科 災害防救 本市風災、震災、重大火災、

爆炸及輻射災害之災害應變

中心開設與撤銷。 

審 核 審 核 

 

核 定 

 

 

 

 

  

火災調查科 

 

火災原因調查 本府火災鑑定會設置及委員

聘任事項。 

審 核 

 

審 核 

 

審 核 

 

核 定 

 

  

 


